关于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工程重点项目涉及

中山市市级湿地公园的公示
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工程重点项目已列入广东省2023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粤发改重点〔2023〕72号），经选址唯一性论证，工程无法避让中山和穗市级湿地公园，永久占用中山和穗市级湿地公园土地2.80公顷。

经组织专家评审，根据湿地公园管理的有关规定和专家意见，拟同意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工程重点项目占用中山和穗市级湿地公园。为保证审核事项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予以公示（工程占用区域示意图见附图）。

公示期为2025年11月21日-2025年月27日。中山市自然资源局接受反映情况的来信、采访和来电、联系方式：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电话：0760-88720095，通讯地址：中山市兴中道2号，邮政编码528400。
附图：1. 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工程重点项目占用中山和穗市级湿地公园土地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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